高雄市113學年度學前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工作證製證申請書
[bookmark: _Hlk114492112]初次申請【含外縣市具心評資格申請本市心評工作證】
	姓名
	
	性別
	
	編制
	□正式特教師  □代理特教師
□普通班教師  □其他

	服務學校
	
	有無特教合格教師證書
	□有特教教師資格   □無特教教師資格

	任教階段
	
	身分證字號(心評系統建檔用)
	

	聯絡電話
	（O）                   分機           （手機）

	電子郵件
信箱
	

	※非具外縣市心評資格者免填以下欄位：

	原服務
縣市
	
	原服務縣市心評級別
	

	請勾選曾培訓之測驗工具 (若有證書或是研習時數請將掃描檔案寄至承辦人信箱，以利審核)
※非具外縣市心評資格者免填以下欄位：

	· 魏氏幼兒智力量表修訂版WPPSI-R               □ 魏氏幼兒智力量表第四版WPPSI-IV
· 綜合心理能力測驗-四至九歲適用版（CMAS-YC）    □ 托尼非語文智力測驗(第四版中文版)
□ 其他相關測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檢附資料

	✽初次申請基礎級鑑定評估工作證者需檢附以下資料：請浮貼一吋證件照片於此

  □一吋證件照1張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□本申請書





✽申請學校請核章
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


	審核結果(以下由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填寫)

	審核結果：□不通過：需補件       □通過：核發心評工作證號為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✽審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✽審查者核章：



◎請將此申請書以公文交換（8-4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）、親送或郵寄（814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澄觀路1389號）等方式至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心評業務承辦教師。
